南投縣政府公共工程材料試(檢)驗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三月一日南投縣政府府建品字第1020030779號函訂定發布
1、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升公共工程施工品

質，確保公共工程施工成果符合設計規範之品質要求，特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十八點，訂定本要點。 
2、 本府及所屬各級機關、學校 (以下簡稱機關) 辦理工程

採購，其三級品質管理作業，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辦理。機關應分別於委託設計監造契約及工程契約中明定本要點為契約內容之一，設計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 (以下簡稱廠商) 均有遵守之義務。 
3、 本要點所稱材料試(檢)驗項目如下： 
（一）鋼筋檢驗。 
（二）混凝土檢驗。 
（三）瀝青混凝土檢驗。 
（四）級配粒料檢驗。 
（五）回填土方檢驗。 
（六）其他經機關認定並載明於契約者。 
四、會同材料試(檢)驗人員： 
（一）機關：承辦人員或指派具有工程實務經驗人員會同。 
 (二）監造單位：監工或建築師、技師(機關查驗時建築師           或技師須會同)。 
（三）廠商：工地主任或品管人員(機關查驗時專任工程人員須會同)。
5、 實驗室之指定或遴選方式：
  機關辦理材料試(檢) 驗現場取樣送驗時，需指定TAF認可實驗室辦理試(檢)驗，或依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委託之TAF認可實驗室辦理試(檢)驗。
6、 材料試(檢)驗辦理流程： 
（一）機關辦理材料試(檢)驗取樣，應依本要點第三點規定會同監造單位與承包商於指定時間在工地會合，確認由機關人員含驗收、估驗、上級、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及抽查驗小組等人員指定取樣之工程名稱、位置(樁號)、內容(構造物)與材料數量吻合後，由會同人員取樣並拍照記錄，完成取樣後，試(檢)體應由會同人員(機關人員、監工、承包商)簽名，並將材料試體送往機關指定TAF認可試驗室(或委託TAF認可試驗室) 試驗，會同人員應於送驗單簽名。試驗室進行試(檢)驗作業時，應通知工程監造人員會驗。
 (二）試驗報告應依工程契約內容規定辦理，先由施工廠商品管人員判讀蓋章，再送監造單位(建築師、技師或品管人員)判讀後送交主辦單位機關辦理後續事宜。
7、 材料試(檢)驗標準：依據契約規定如特定條款、設計圖說、施工技術規範、其他契約文件及CNS或其他相關標準。
8、 抽查檢驗費用： 
(一）機關應要求設計單位將材料試(檢)驗費用單獨納入工程預算總表，並於工程預算明細表詳列各檢驗項目、數量、單價及其總價。 
（二）契約規定以外之材料試(檢)驗，其結果不符合契約規定者，須由廠商負擔所生之費用；結果符合者，由機關負擔費用。
九、材料試(檢)驗不合格之處理： 
（一）材料試(檢)驗結果不符合契約規定者，依契約規定處置，或由主辦單位於五日內正式函文通知廠商限期完成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並副知相關單位及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二）材料試(檢)驗不合格項目，主辦單位應列管追蹤，負責審查抽驗不合格項目之改善情形，確認已完成改善，並將改善前、中、後之照片及複驗合格之證明文件訂定成冊備查。 
（三）材料試(檢)驗不合格項目未完成改善前，機關得暫停給付估驗款。 
十、各鄉鎮市公所接受本府補助或委辦之公共工程應比照本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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